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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訂定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

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

理準則 

名稱：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

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

（草案） 

一、明定法規名稱。  

二、配合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

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

條例規定，訂定本法規名

稱。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依臺北市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

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

例）辦理高氯離子混凝

土建築物鑑定、補強、

拆除、重建及相關事

項，特訂定本準則。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依臺北市高氯

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

處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辦理高氯離

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補

強、拆除、重建及相關事

項，特訂定本準則。 

明定本準則之訂定目的。 

 

未修正。 

 

第二條     鑑定機關（構）受

託辦理高氯離子混凝

土建築物鑑定時，應符

合下列鑑定原則： 

一  各樓層混凝土檢

第二條     鑑定機關（構）受託

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

築物鑑定時，應符合下列

鑑定原則： 

一  各樓層混凝土檢測

一、依本自治條例第六條規

定，明定鑑定原則。  

二、第一款至第四款係參照

本府工務局 90 年 1 月

30 日訂定「臺北市高氯

一、文字修正。 

二、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八

十三年七月廿二日修

訂之 CNS3090 A2042 國

家標準規定 業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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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取樣數至少每

二百平方公尺一

個，每樓層不得

少於三個。 

二 鑑定項目應包括： 

（一）鋼筋檢測：

腐蝕速率及

斷面量測。 

（二）混凝土檢

測：抗壓強

度、氯離子

含量及中

性 化 深

度，必要時

增加保護

層厚度檢

測。 

（三）裂縫量測：

裂 損 狀

況、裂縫寬

度及長度。 

三  檢測結果不符原

取樣數至少每二百

平方公尺一個，每

樓層不得少於三

個。 

二  鑑定項目應包括： 

（一）鋼筋檢測：

腐蝕速率、

斷面量測。 

（二）混凝土檢

測：抗壓強

度、氯離子

含量、中性

化深度，必

要時增加保

護層厚度檢

測。 

（三）裂縫量測：

裂 損 狀

況、裂縫寬

度及長度。 

三  檢測結果不符原

設計且氯離子含

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

後處理辦法鑑定原則」

而訂。 

三、按本自治條例第四條規

定：「本自治條例適用

之建築物，僅限由民間

興建於中華民國八十

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前

已申報勘驗部分之建

築物及市政府興建之

國民住宅。」而我國於

83 年 7 月 21 日以前尚

無建築物氯離子含量

相關規定，爰參照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 83 年 7

月 22 日修訂 CNS3090 

A2042 國家標準，明定

氯離子含量檢測標準。 

正。而本自治條例適用

之建築物僅限由民間

興建於民國八十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前已申

報勘驗部分之建築物

及市政府興建之國民

住宅，經與都發局研商

並確認後，爰刪除都發

局原擬「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八十三年七月廿

二 日 修 訂 CNS3090 

A2042 國家標準規定」

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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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且氯離子含

量超過一般鋼筋

混凝土容許值為

每立方公尺零點

六公斤時，應依

內政部認可之評

估方法辦理耐震

能力評估。 

四  經耐震能力評估

可補強者，應經

結構分析後提具

補強計畫（包含

長期腐蝕監測計

畫）；無法補強

者，應作明確之

建物危險程度判

定。 

 

量超過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八十三

年七月廿二日修

訂 CNS3090 

A2042 國家標準

規定一般鋼筋混

凝土容許值為每

立方公尺零點六

公斤時，應依內

政部認可之評估

方法辦理耐震能

力評估。 

四  經耐震能力評估

可補強者，應經結

構分析後提具補

強計畫（包含長期

腐蝕監測計畫）；

無法補強者，應作

明確之建物危險

程度判定。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第七

條第一項所定經鑑定

第三條     經鑑定須拆除重建

之建築物，應由主管機關

明定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建築物應予公告，並列管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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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拆除重建之建築

物，應由主管機關列管

並公告之。 

列管並公告之。 追蹤後續拆除、重建及補助

事宜。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第七

條第二項所稱一定期

限，指依前條規定之公

告日起五年內依建築

法申請建造執照掛號

日或依都市更新條例

規定申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報核日期認定。 

逾前項所定期限

未申請重建者，原容積

率（或原總樓地板面

積）放寬比率每年減少

百分之五，折減後之放

寬總額以不低於百分

之十為原則。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第七條

第二項所稱一定期限，

指依前條規定之公告日

起五年內依建築法申請

建造執照掛號日或依都

市更新條例規定申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

期認定。逾期未申請重

建者，原容積率（或原

總樓地板面積）放寬比

率每年減少百分之五，

折減後之放寬總額以不

低於百分之十為原則。 

明定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二

項所稱一定期限之定義，以

及逾期酌減容積放寬比率等

規定。  

 

一、文字修正。 

二、項次遞改。 

第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第七

條第二項申請專案核

准依原建蔽率、原容積

率（或原總樓地板面

第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第七

條第二項申請專案核准

依原建蔽率、原容積率

（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

一、明定高氯離子混凝土建

築物申請專案核准放寬

容積重建之相關規定。 

二、專案核准容積放寬係屬

一、文字修正。 

二、查都發局原擬本條第二

項規定所涉建築法第

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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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重建時，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原容積率」之

容 積 樓 地 板 面

積，係指原有建

築物地面以上或

以下各層依掛號

申請重建建照時

之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一百六十二條

規定核算之容積

樓地板面積；原

總樓地板面積則

係指地面以下及

以上各層樓地板

面積之總和。 

二  如選擇「原容積

率」計算時，其

重建總樓地板面

積之最大值應依

下列公式計算： 

建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原容積率」之容積

樓地板面積，係指原

有建築物地面以上

或以下各層依掛號

申請重建建照時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一百

六十二條規定核算

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原總樓地板面積

則係指地面以下及

以上各層樓地板面

積之總和。 

二  如選擇「原容積率」

計算時，其重建總

樓地板面積之最大

值應依下列公式計

算： 

ΣΑ＝（Α1＋Β1）

×130 ﹪ ＋

Ｃ1 

補償性質。 條部分，係關於建造執

照或雜項執照效期問

題，與本自治條例所定

專案核准間似無直接

關係；且專案核准是否

失效亦不宜以本準則

定之，倘都發局認有管

制必要者，建議於辦理

專案核准業務時以附

款方式以確保其行政

目的之達成，爰刪除都

發局原擬本條第二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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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Α ＝ （ Α1 ＋

Β1）×130

﹪＋Ｃ1 

ΣΑ：重建總樓地

板面積之最

大值。 

Α1：地面以上原

容積樓地板

面積之和。 

Β1：地面以下原

容積樓地板

面積之和。 

Ｃ1：依掛號申請

重建建照時

之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一百六十二

條規定不計

入容積樓地

板面積之部

分。 

ΣΑ：重建總樓地

板面積之

最大值。 

Α1：地面以上原容

積樓地板面積

之和。 

Β1：地面以下原容

積樓地板面積

之和。 

Ｃ1：依掛號申請重

建建照時之建

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

第一百六十二

條規定不計入

容積樓地板面

積之部分。 

三  如選擇「原總樓地

板面積」計算時，

其重建總樓地板面

積之最大值應依下

列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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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選擇「原總樓

地板面積」計算

時，其重建總樓

地板面積之最大

值應依下列公式

計算： 

ΣΑ＝（Α1＋

Β1 ）

×130 ﹪

＋Ｃ1 

ΣΑ：重建總樓

地板面積

之 最 大

值。 

Α1：地面以上各

層（扣除屋

頂突出物）

樓地板面

積之和。 

Β1：地面以下各

層扣除機

電空間、停

ΣΑ＝（Α1＋Β1）

×130﹪＋Ｃ

1 

ΣΑ：重建總樓地

板面積之最

大值。 

Α1：地面以上各層

（扣除屋頂突

出物）樓地板

面積之和。 

Β1：地面以下各層

扣 除 機 電 空

間、停車空間

及防空避難室

後之樓地板面

積之和。 

Ｃ1：不計入容積樓

地板面積之屋

頂突出物或地

下停車空間及

防空避難室之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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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空間及

防空避難

室後之樓

地板面積

之和。 

Ｃ1：不計入容積

樓地板面

積之屋頂

突出物或

地下停車

空間及防

空避難室

之部分。 

四  地下層原核准及

放寬之容積率或

總樓地板面積，

重建時僅能配置

於地下層。 

五  原核准建築面

積 、 樓 地 板 面

積、建築物高度

及樓層範圍（以

四  地下層原核准及放

寬之容積率或總樓

地板面積，重建時

僅能配置於地下

層。 

五  原核准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建築

物高度及樓層範圍

（以下簡稱原核准

範圍）內之新建建

築物悉依原核准案

申請建照當時適用

之法令辦理，新增

部分則依現行規定

檢討，惟原核准範

圍如申請用途變

更，須依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則及都市計畫相關

規定辦理。 

六  汽車昇降機於地面

層設置透明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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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原核准範

圍）內之新建建

築物悉依原核准

案申請建照當時

適 用 之 法 令 辦

理，新增部分則

依 現 行 規 定 檢

討，惟原核准範

圍如申請用途變

更，須依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則及都市計

畫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六  汽車昇降機於地

面層設置透明頂

蓋者，得再增加

該頂蓋之建築面

積，免受原建蔽

率之限制。 

七  原核准範圍之陽

臺在不超過各戶

者，得 再增加該頂

蓋之建築面積，免

受原建蔽率之限

制。 

七  原核准範圍之陽臺

在不超過各戶原核

准陽臺面積原則

下，准予調整深

度，但不得超過

二．○公尺。 

八  如增加基地面積或

採用其它法規致增

加樓地板面積者，

得依本自治條例及

相關法規分別核計

允建樓地板面積及

建築面積後，除應

符合第（四）款規

定外，配置不予限

制，但其餘法令應

依現行規定辦理。 

          經前項規定專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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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准陽臺面積

原則下，准予調

整深度，但不得

超過二．○公尺。 

八  如增加基地面積

或採用其它法規

致增加樓地板面

積者，得依本自

治條例及相關法

規分別核計允建

樓地板面積及建

築面積後，除應

符合第四款規定

外，配置不予限

制，但其餘法令

應依現行規定辦

理。 

者，應依建築法第五十三

條及第五十四條規定期限

重建，逾期專案核准失其

效力。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所定經鑑定可

加勁補強或防蝕處理

之建築物，應由主管機

關列管並公告之。但經

第六條    經鑑定可加勁補強或

防蝕處理之建築物，應由

主管機關列管並公告之，

且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

依本自治條第八條規定，明

定補強期限與補強報備後之

處理方式。並列管追蹤後續

補強、防蝕處理及補助事

宜。  

一、文字修正。 

二、項次遞改。 

三、明定本自治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所定指定期限

之起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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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鑑定機關（構）複核

簽證已完成加勁補強

或防蝕工程者，經建築

物所有權人提出報備

後予以取消列管並公

告之。 

本自治條例第八

條第一項所稱指定期

限為前項主管機關列

管並公告之日起五年。 

一項所稱指定期限為

五年。 

二  原鑑定機關（構）複核

簽證已完成加勁補強

或防蝕工程者，經建築

物所有權人提出報備

後予以取消列管並公

告之。 

 

 

 

第七條     依本自治條例及

本準則所需之書表格

式，由本府都市發展局

另訂之。 

第七條      依本自治條例及本

準則所需之書表格式，

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另訂

之。 

授權本府都市發展局另訂相

關書表格式。 

未修正。 

第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起施行。 

第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起

施行。 

明定本準則實施日期。 未修正。 

 


